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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发行人”

或“公司”）已批准该上市公告书，保证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

带的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企业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对该债券的投资

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益

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综合评

定，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11,793.19 亿元、

12,718.93 亿元和 13,956.52 亿元。2008 年度、2009 年度和 2010

年度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726.50 亿元、

695.71 亿元和 972.52 亿元，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798.24 亿元，超过本期债券一年应付利息的 1.5 倍。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 

法定代表人：蒋洁敏 

注册资金：人民币 29,787,0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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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组织经营陆上石油、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遇矿藏的

勘探、开发、生产建设、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用机械的制造；

组织上述产品、副产品的储运；按国家规定自销本公司系统的产品；

组织油气生产建设物资、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销售；石油勘探、开发、

生产建设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推广；

国内外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勘探开发、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

包石油建设工程、国外技术和设备进口、本系统自产设备和技术出口、

引进和利用外资项目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约 

二、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是一家集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油品销售、油气储运、

石油贸易、工程技术服务和石油装备制造于一体的综合性能源公司，

在国内拥有大庆、辽河、新疆等 16 家油气田企业，大连、独山子、

兰州等 33 家炼化企业，以及多家科研院所，在国外初步形成了非洲、

中亚-俄罗斯、南美、中东和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 

截至 2010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 26,299.56 亿元，负债总额

10,618.4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56.52亿元。2010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208.85 亿元，利润总额 1,726.57 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2.52 亿元。 

第三节  债券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二、债券名称：2012 年第一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债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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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总额：200 亿元。 

四、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分为七年期与十年期两个

品种，各品种发行规模均为 100 亿元。 

五、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七年期品种的票

面年利率为 4.54%，十年期品种的票面年利率为 4.69%，在债券存

续期限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

不另计息。 

六、发行价格：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以 1,000 元为一

个认购单位，申购金额必须是 100 万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500 万元。 

七、发行方式及对象：本期债券将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系统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招标发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

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公开发行。 

八、认购与托管：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由中央国

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 

九、发行期限：2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至 2012 年 1 月 12 日。 

十、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12 年 1 月 11

日。 

十一、招标日：发行首日的前 1 个工作日，即 2012 年 1 月 10

日。 

十二、公告日：发行首日前的第 2 个工作日，即 2012 年 1 月 9

日，发行人于当日公告《2012 年第一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

业债券募集说明书》、《2012 年第一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

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2012 年第一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

业债券发行办法》、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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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级报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

有关文件。 

十三、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各品种存续期限

内每年的 1 月 11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四、计息期限：七年期品种计息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1 日起

至 2019 年 1 月 10 日止；十年期品种计息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1 日

起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止。 

十五、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

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

计利息。 

十六、付息日：七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3 至 2019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十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3 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11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七、兑付日：七年期品种本金兑付日为 2019 年 1 月 11 日（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十年期品种本金

兑付日为 2022 年 1 月 11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 

十八、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十九、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联席主承销

商并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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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承销团成员：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

销商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盛高华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一、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十二、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级，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 

二十三、上市或交易流通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

尽快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十四、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

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十五、特别提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主承销

商，负责本期债券申报材料制作、承销团管理、上市或交易流通安排、

债券信息披露和存续期后续服务工作，并协助发行人管理、协调招标

现场各项工作；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期债券发行申报工作、

发行方案实施以及发行阶段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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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2012 年第一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企业债券将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期债券七年期品种简称为“12 石油 01”，债券代码为“122748”，

本期债券十年期品种简称为“12 石油 02”，债券代码为“122749”。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期债券上市后可进行新质押式回购

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发行人 2008 年、2009

年及 2010 年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XYZH/2010A6066-1）。 

一、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2010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2,629,956 2,221,605 1,803,857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674,918 614,483 473,280

负债合计 1,061,845 800,444 492,610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720,811 539,122 368,38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68,111 1,421,161 1,311,2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5,652 1,271,893 1,179,319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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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营业收入 1,720,885 1,220,488 1,274,134

营业成本 1,154,873 778,763 837,133

营业利润 182,273 135,597 121,187

利润总额 172,657 128,420 134,010

净利润 124,184 87,224 90,8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252 69,571 72,65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006 197,254 148,4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237 -343,719 -256,6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346 213,032 48,55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566 64,261 -64,521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0 年度/末 2009 年度/末 2008 年度/末 

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0.94 1.14 1.28 

速动比率 0.62 0.79 0.86 

资产负债率 40.38% 36.03% 27.31%

EBIT（百万元） 181,321 134,368 137,057 

EBITDA（百万元） 186,952 140,294 142,149 

利息保障倍数（倍） 21.58 23.59 46.65 

主要盈利能力指标 

营业毛利率 32.89% 36.19% 34.30%

净资产收益率 6.97% 5.47% 6.16%

净利润率 5.65% 5.70% 5.70%

主要营运能力指标 

存货周转率（次/年） 5.55           4.50           5.31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71 0.61 0.7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24.74 27.25 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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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4、EBIT=利润总额+财务费用项下利息支出 

5、EBITDA=利润总额+财务费用项下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6、利息保障倍数= EBITDA/财务费用项下利息支出 

7、营业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 

8、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00% 

9、净利润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营业收入×100% 

10、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11、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平均总额 

12、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2008年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以2008年数据为依据，2009、2010

年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当年（期初+期末）/2的数值为依据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分析 

（一）发行人财务情况简介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计 26,299.56 亿元，负

债合计 10,618.4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56.52 亿

元，资产负债率为 40.38%。2010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208.85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726.5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972.52 亿元。 

（二）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2010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235,670 8.96% 257,976 11.61% 185,818 10.30%

存货 227,676 8.66% 188,527 8.49% 157,672 8.74%

流动资产合计 674,918 25.66% 614,483 27.66% 473,280 26.24%

持有至到期投资 160,514 6.10% 125,211 5.64% 76,041 4.22%

固定资产 555,665 21.13% 470,012 21.16% 404,153 22.40%

油气资产 636,606 24.21% 551,208 24.81% 501,473 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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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284,672 10.82% 258,151 11.62% 191,653 10.6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55,038 74.34% 1,607,122 72.34% 1,330,577 73.76%

资产总计 2,629,956 100.00% 2,221,605 100.00% 1,803,857 100.00%

发行人近三年总资产规模逐渐增加。2008 年末、2009 年末和

2010 年末资产总计分别为 18,038.57 亿元、22,216.05 亿元和

26,299.56 亿元，2009 年末和 2010 年末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23.16%

和 18.38%。 

发行人非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近三年末均在 70%

以上，2010 年达到 74.34%，体现了石油石化行业资本密集型的特点。

发行人非流动资产主要由持有至到期投资、固定资产、油气资产和在

建工程构成，近三年末该四项资产合计在非流动资产中所占比例均在

80%以上。2010 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较 2009 年末增加 28.19%，主

要原因是发行人及下属金融企业投资理财产品的增加。2010 年末固

定资产较 2009 年末增加 18.22%，主要原因是发行人机器设备及设

施增加。2010 年末油气资产较 2009 年末增加 15.49%，主要原因是

发行人矿区权益、井及相关设施和其他均较上年有所增加。2010 年

末在建工程较 2009 年末增加 10.27%，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发行人持

续进行大规模资本性支出，加大油气资源开发力度，每年均保持较大

在建工程。发行人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低，近三年末均在

30%以下。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和存货所占比例相对较大，近三年末

该两项资产合计在流动资产中所占比例均在 68%以上。 

2、负债结构分析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2010年12月31日 2009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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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60,944 5.74% 31,931 3.99% 35,515 7.21%

应付账款 278,907 26.27% 214,842 26.84% 161,260 32.74%

预收款项 57,033 5.37% 40,545 5.07% 30,459 6.18%

其他应付款 82,788 7.80% 70,108 8.76% 61,266 12.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82,097 7.73% 41,587 5.20% 7,518 1.53%

流动负债合计 720,811 67.88% 539,122 67.35% 368,381 74.78%

长期借款 34,393 3.24% 43,070 5.38% 23,548 4.78%

应付债券 209,217 19.70% 140,620 17.57% 44,206 8.97%

预计负债 65,441 6.16% 48,003 6.00% 39,345 7.99%

非流动负债合计 341,034 32.12% 261,322 32.65% 124,229 25.22%

负债合计 1,061,845 100.00% 800,444 100.00% 492,610 100.00%

发行人近三年负债规模逐渐增加。2008 年末、2009 年末和 2010

年末负债合计分别为 4,926.10 亿元、8,004.44 亿元和 10,618.45 亿

元，2009 年末和 2010 年末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62.49%和 32.66%。 

发行人 2010 年末流动负债为 7,208.11 亿元，较 2009 年末增加

33.70%，其中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其他应付款及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占比例较高。2010 年末短期借款较 2009 年

末增加 90.86%，主要原因是发行人短期信用借款及保证借款增加。

2010年末应付及预收款项分别较 2009年末增加 29.82%和 40.67%，

主要原因是一年以内的正常往来款项增加。2010 年末其他应付款较

2009 年末增加 18.09%，主要原因是一年以内应付其他单位欠款增

加。2010 年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 2009 年末增加 97.41%，

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增加。 

发行人 2010 年末非流动负债为 3,410.34 亿元，较 2009 年末增

长 30.50%。其中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预计负债所占比例较高。2010

年末长期借款较 2009 年末下降 20.15%，主要原因是发行人长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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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借款减少；2010 年末应付债券较 2009 年末增加 48.78%，主要原

因是发行人在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加大了债券融资力度；2010 年

末预计负债较 2009 年末增加 36.33%，主要原因是发行人确认了与

油气资产相关的资产弃置义务。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2008年末、2009年末和2010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规模同流动

负债规模基本保持一致，货币资金在流动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2010

年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2009年略有下降，但仍处于合理水

平，表明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较好。近年来发行人充分利用财务杠杆，

稳步推进业务发展，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但仍然保持较低水平，说明

发行人具备相当强的长期偿债能力。另外，EBIT和EBITDA两项指标

也体现出发行人偿债能力强的特点。利息保障倍数由于利息支出增加

而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发行人具有良好的利息支付能

力。 

（四）发行人盈利能力分析 

发行人2010年营业毛利率为32.89%，较2009年略有下降；净资

产收益率为6.97%，较2009年有所上升；净利润率为5.65%，保持在

较高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于能源需求的上升，发行人盈利能力

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五）发行人营运能力分析 

发行人近年来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保持相对稳定，2010

年分别为5.55次/年和0.71次/年。2010年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24.74次/年，较2009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较好水平。上述营运能

力指标表明发行人资产利用和运营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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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百万元 

项  目 2010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81,412 1,475,073 1,392,87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98,406 1,277,819 1,244,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006 197,254 148,4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1,040 130,847 78,76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42,277 474,566 335,4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237 -343,719 -256,6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7,324 386,145 142,52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9,978 173,113 93,9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346 213,032 48,55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566 64,261 -64,521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保持增长趋势，2008 年度、

2009 年度和 2010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484.60 亿元、1,972.54 亿元和 2,830.06 亿元。2009 年度、2010

年度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32.87%和 43.47%。 

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和 2010 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分别为-2,566.53 亿元、-3,437.19 亿元和-4,112.37 亿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是发行人投资规模较

大，投资活动现金支出较多。 

发行人2008年度、2009年度和2010年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分别为485.58亿元、2,130.32亿元和873.46亿元。发行人根据

自身资金状况合理安排融资规模，使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整体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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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偿债保障措施 

一、偿付风险与对策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如果由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如市场环境发生

变化，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可能会影响本期

债券本息的按期偿付。 

对策：发行人将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严格控制资本支出，

确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尽可能地降低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一）公司未来稳定的营业收入和不断增强的盈利能力是本期债

券还本付息的基础 

公司近年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呈现增长态势，显示公司的盈利

能力不断增强。2008 年度、2009 年度和 2010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

别为 12,741.34 亿元、12,204.88 亿元和 17,208.85 亿元，利润总额

分别为 1,340.10 亿元、1,284.20 亿元和 1,726.57 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726.50 亿元、695.71 亿元和 972.52 亿元。

随着业务的稳步发展，公司未来收入和利润有望保持持续增长。预计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和不断增长的净利润能够有力支

撑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偿还。 

（二）良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偿付本期债券本息的保障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入建设项目能为发行人带来稳定的未来收

益，将为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拟投入建设项目具有较高的预期收益率，上述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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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产生稳定现金流入，显著增加发行人的经济效益。发行人将制定专门

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

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

畅运作，以降低成本，保证建设项目投产后的预期收益。 

（三）强大的融资能力为债券偿付提供了进一步保证 

公司多年来与各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各商业

银行均拥有优良的信用记录。公司与各银行之间的融资渠道畅通，银

行授信充裕，截至 2010 年末，公司的银行授信总额为 8,419 亿元，

尚存未使用额度为 7,298 亿元。即使在本期债券偿付时遇到突发性的

资金周转问题，公司也可以通过银行融资等方式予以解决。公司充足

的银行授信不仅能保证正常的资金需求，也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还本付

息提供了进一步的重要保证。 

（四）其他偿债措施安排 

公司将继续保持良好的财务结构和资本结构，有效安排偿债计

划。同时公司还将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努力降

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增强财务风险控制能力，

为本期债券偿付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如果经济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或公司其他因素致使未来主营业务的经营情况未达到预测水平，或

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使公司不能按期偿还债券本息时，公司还可以通

过资产变现、股权转让等方式收回现金以偿还债券本息。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将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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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受评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

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及受评主体履行债务的

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受评主体的信用状

况。 

第八节  本期债券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第九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经发行人自查，近三年发行人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200 亿元，其中 160 亿元拟用于西气

东输二线项目建设；40 亿元拟用于补充公司在实际生产、经营中的

营运资金需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明细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拟使用本期 

债券资金 

一 西气东输二线项目 1,422.43 亿元 160.00 亿元

二 补充营运资金 40.00 亿元

合 计 - 200.00 亿元

（一）西气东输二线项目 

1、项目背景 

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是《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确定的重点建

设的战略性项目，对改善我国大气环境、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

排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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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内容 

该项目主要由管道工程和地下储气库工程两大部分组成。项目主

干管道西起新疆的霍尔果斯，总体走向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包括 1

条主干线和 8 条支干线，总长 8,704 公里。 

该项目总投资 1,422.43 亿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60 亿

元。 

3、项目批复情况 

该项目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 

（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2009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了《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为积

极贯彻中央关于石化产业调整振兴的战略指导精神，同时推动发行人

“到 2015 年形成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总体架构，到 2020 年建成

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规划总体目标的实现，发行人将进

一步加快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成品油销售、天然气与管道、

工程技术服务等业务的发展，各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营运资金占用也将

相应增加。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40 亿元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满足公

司在实际经营中的营运资金需求，缓解未来对营运资金需求增加的压

力，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一）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框架 

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以及国家其他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管理模式的特点，以建立有效的

内部财务控制体系，保证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向投资者和公司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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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管理层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为目的，设立财务管理机构，

确定会计核算体系和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在总部设立财务资产部，行使公司总部层面的财务、资金的

整体管理职能；在各子公司设立专职财务部门，行使子公司的财务管

理职能。 

（二）债券募集资金的运用 

1、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原则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的本期债券募集资

金用途对资金进行运用。 

2、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制度 

公司已经制定了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集中管理

和统一调配，公司财务资产部将负责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总体调度和

安排，对募集资金运用情况建立详细的台账管理并及时做好相关会计

记录。财务资产部将不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实，确保

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将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日常监查。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后至上市公告书公告前，本公司运转正常，未

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顺利； 

二、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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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重大投资； 

五、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六、住所未发生变更； 

七、无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八、重大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动； 

九、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动； 

十、未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十一、本公司资信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二、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 

法定代表人：蒋洁敏 

联系人：田娜、任克娟、贾磊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9 号 

联系电话：010-59985312、59984351 

传真：010-62094620 

邮政编码：100007 

二、承销团： 

（一）牵头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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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代旭、许进军、王富利、黄文俊、肖海飞、王艳晖、张

国龙、问科、吴旭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 层 

联系电话：010-66568063、66568037 

传真：010-66568704 

邮政编码：100033 

（二）联席主承销商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代旭、许进军、王富利、黄文俊、肖海飞、王艳晖、张

国龙、问科、吴旭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 层 

联系电话：010-66568063、66568037 

传真：010-66568704 

邮政编码：100033 

2、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梁婷、汤伟毅、徐耀耀、刘丽丽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写字楼 2 座 28

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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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65058137 

邮政编码：100004 

3、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外馆斜街甲 1 号泰利明苑写字楼 A 座

二区 4 层 

法定代表人：黎维彬 

联系人：王丽、刘曲、李冶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 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

23 层 

联系电话：010-88308938 

传真：010-51789206 

邮政编码：100007 

4、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文艺路 233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吴志红、樊玮娜、王慧晶、詹茂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联系电话：010-88085997、88085995、88085128 

传真：010-88085129 

邮政编码：100033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程浩、赵治国、袁征、刘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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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号楼 9 层 

联系电话：010-59312886、59312887、59312832、59312915 

传真：010-59312892 

邮政编码：100140 

6、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A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王进、白雯萱、杨霞、陈智罡、窦长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3672 

传真：010-60833658 

邮政编码：100125 

（三）副主承销商 

1、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刘勇、刘晶晶、崔琰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座 15 层 

联系电话：010-66229000 

传真：010-66578972 

邮政编码：100033 

2、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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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赵辉、朱继明、曹映雪、王瑜文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联系电话：010-59026658、59026657、59026646 

传真：010-59026602 

邮政编码：100025 

3、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15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联系人：丁晓文、汤双定、贾楠、申文波、李爱妍、李沛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5 层 

联系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764 

邮政编码：100033 

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徐丽、杜亚卿、杨洁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 号北京银行大厦 5B 

联系电话：010-66299509、66299520、66299521 

传真：010-66299589 

邮政编码：1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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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张全、张慎祥、杨莹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联系电话：010-85130653、85130207、85130791 

传真：010-85130542 

邮政编码：100010 

6、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4301-4316 房）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黄静、武建新、崔志军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38 楼、北

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18 楼 

联系电话：020-87555888-8437、010-59136721、010-59136717 

传真：020-87553574、010-59136647 

邮政编码：510075、100045 

7、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刘利峰、潘力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239 号 2 楼 

联系电话：021-54046755、5404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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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54046844 

邮政编码：200031 

8、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

1807-1809 室 

法定代表人：蔡金勇 

联系人：耿立生、王戈、张益、姚宁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联系电话：010-66273333 

传真：010-66273300 

邮政编码：100033 

（三）分销商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 至 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汪浩、张华、肖陈楠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金融街中心 7 层 

联系电话：010-57601920、57601917、57601915 

传真：010-57601990 

邮政编码：100140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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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周华、朱雨荷、魏洪亮、王丹愉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19 楼 

联系电话： 021-22169868 、 22169873 、 010-68567265 、

68565266 

传真：021-22169834 

邮政编码：200040 

3、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 19 层 1903、1905 号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程康、付蓉、李婷娜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5 层 

联系电话：010-66538656、66538661、66538762 

传真：010-66538556、66538561、66538462 

邮政编码：100033 

4、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

第 18-21 层及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

19、20、21、22、23 单元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蔚建、张迎、杨婕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8 号丰融国际大厦 12 层 

联系电话：010-63222887、63222891 

传真：010-63222809 

邮政编码：1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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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联系人：杨晓、王硕、魏文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 4 层 

联系电话：010-57631234 

传真：010-88091826 

邮政编码：100033 

6、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联系人：涂艳军、秦立欢、张蓓灵、王小根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45 楼 

联系电话：021-50106008、68498525、68498602、68498526 

传真：021-68498603 

邮政编码：200120 

7、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宋宏宇、夏谢山 

联系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8 号固定收益总部 

联系电话：022-28451641、28451646 

传真：022-2845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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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300381 

8、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先烈中路 69 号东山广场主楼 17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尹彦方、宋倩倩 

联系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69 号东山广场主楼 17 楼 

联系电话：020-37588515、87322668-204 

传真：020-87321755 

邮政编码：510095 

三、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5 层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田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0 号 

联系电话：010-88170738 

传真：010-66061875 

邮政编码：100033 

四、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张克 

联系人：张克、周莉、王敏玲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联系电话：010-65547175 

传真：010-65547190 

邮政编码：1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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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B 座 20 层 B2001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联系人：张强莉、吕向东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A 座 29 层 

联系电话：010-51087768 

传真：010-84583355 

邮政编码：100125 

六、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负责人：王玲 

联系人：彭晋、胡平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邮政编码：100020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核准文件 

二、2012 年第一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债券募集说明

书及其摘要 

三、发行人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审计报告及未经审计的

2011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 

四、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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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无正文） 




